《关于全面推行渝水区科技领域行政执法“四张清单”实施包容审慎执法》政策解读

一、背景与依据

为进一步推动落实包容审慎监管执法方式，持续推进优化全区法治化营商环境，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根据《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2023年江西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重点工作安排及指标提升计划的通知》（赣营商[2023]1号）有关“推进行政执法减免责清单制”和《新余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2023年新余市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方案的通知》（余营商[2023]2号）有关“持续优化监管新模式”部署要求，结合我局行政执法工作实际,特制定本清单。

二、文件的主要内容
不予处罚事项清单。

三、惠民利民政策

对违反技术市场管理有关规定的行为，责令限期整改到位，并未产生严重后果的不予处罚。
四、工作保障 

强化组织保障，加强协调，主动作为，合力推进。

强化政策保障，对符合条件的行为不予处罚。
五、本实施办法的政策咨询渠道：
咨询电话：渝水区科技局吴慧熠 0790-6738232 

地址：新余市渝水区抱石大道257号政府新综合楼212（渝水区科技局）

